南郊镇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信访交办件（受理编号X2SD202109260232）整改报告

对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受理编号X2SD202109260232）整改工作已完成。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群众反映的问题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周村福王家具厂及周边家具厂，常年油漆味很大，不经过处理直接排放空中。
二、整改措施
1.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各项环境管理制度，加强精细化管理，减少异味及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加大对企业的日常监管力度，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三、整改成效
山东福王家具有限公司于2021年5月份开始，投资100余万元在南车间新建高标准喷漆房，并改用低VOCs含量涂料，新上水帘-过滤棉-活性炭箱吸附等废气收集处理设备。新喷漆房于2021年8月中旬投用，原喷漆房已停用。现场核查喷漆作业时，厂区及周边无明显异味，第三方检测报告显示排放达标。
山东福王家具有限公司周边1000米范围内有2家喷漆家具企业，分别为南郊镇辖区内的淄博荣轩家具有限公司和丝绸路街道办辖区内的淄博非凡之家木业有限公司。其中淄博荣轩家具有限公司距离居民区最近处约600米，喷漆工序使用低VOCs含量涂料，并配套滤纸+活性炭+光氧催化收集处理设备，现场核查喷漆作业时，环保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厂区及周边无明显异味，第三方检测报告显示达标排放。
该问题已整改完成，达到销号标准。现将调查处理情况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5天（12月12日-12月16日），如有异议，请于5日内以书面或电话形式（联系人：李如强；联系电话：0533-6126371），向南郊镇人民政府反馈。邮寄的以邮戳为准，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日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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